


序号 类别 需求

1 项目名称
法政路周边品质提升项目招标代理（最终项目名称以立项批复文件为

准）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广州市越秀区市政和水利维护所

联系人：郑工

联系电话：13824410482

3 中介服务名称 工程监理或工程造价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 独立法人单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工商部门颁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且为独立办公场所。

2. 拥有不少于 5 名熟悉招标投标法规的专业人员且建立完善的内部

管理制度。

3. 未被禁止从事招标代理业务（信誉）。

3. 在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登记入库的中介服务机构。

4. 具备有效期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或

工程造价咨询相关文件。

5. 以上条件需提供证明文件或承诺说明，如不提供或不符合上述条

件之一的，响应方案按废标处理，不纳入本次评选范围。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为法政路周边品质提升项目项目提供招标代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负

责编制招标控制价预算、招标文件、公告、公示、备案等。

（二）服务要求

1. 中介服务机构（投标人）应具备本项目用户需求书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2. 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应为该项目设立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

应当具备招标代理的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3. 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应按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

规程进行招标代理服务，按合同规定的内容、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

格、符合要求的招标代理成果文件，并对其负责。时间要求以合同约

定为准。

4. 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与业主保持沟通。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由业主指定地点和时间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 公开选择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 计价标准：根据国家和地方收费标准。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大写）人民币贰拾叁万捌仟壹佰柒拾元整

（¥238,170.00（即 280,200.00*（1-15%））。

3. 报价方式：1)报总价及下浮率。2）报价采取按实结算方式，报价

包含完成招标代理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交通费、工本

费、评审费、利润、各种税费等。3）投标报价必须在最高限价范围

内，若超过最高限价，其报价将视为无效。

8 服务时间 以合同约定为准。



9

商务、技术评分

/ 分项
分项

分数
评分说明

商务部分

总分：60

总报价及

投标下浮

率（见附

件格式）

30

本项目投标下浮率以最高限价为基础，最低下浮

率为 15%（B），在最低下浮率 15%（B）的基础

上每再下浮 1%（附加下浮率 C）得 3 分，本项最

高得 30 分。

资质 5

投标人须具备有效期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或工程造价咨询相关文

件，本项最高得 5 分。

类似项目

工作参考
10

投标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完成过类似公开

招标的设计、监理、施工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

包、检测和监测等招标代理工作：

1.单项中标金额 0.1 亿元（不含）—0.5 亿元

（含），每个得 0.5 分，最多得 1 分；

2.单项中标金额 0.5 亿元（不含）—1 亿元

（含），每个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3.单项中标金额 1 亿元（不含）以上的，每个得

2 分，最多得 6 分；

本项最高得 10 分。

注：类似工作（设计、监理、施工总承包、

设计施工总承包、检测和监测等）需是投标人独

立完成的设计、监理、施工总承包、设计施工总

承包、检测和监测等招标工作，须提供招标公告

网上打印页及所代理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委托协议或合同；一个中标通知书为一个项目，

金额不累加。上述文件如没有反映中标金额的，

需另外提供业主证明等有效证明资料。完成时间

以中标通知书为准。

人员架构

情况
15

1. 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的，得 2 分；且具备招标师（或招标采购从业人

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证书）或注册监理工程师或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在本单位注册的，再

得 3 分。本小项最多得 5 分。

2.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

过公开招标的招标代理工作，单项中标金额 1 亿

元（含）以上，每个得 2.5 分。本小项最多得 5

分。

3. 拟投入主要技术人员：配备高级工程师或以

上的每 1 名得 1 分；配备工程师的每 1 名得 0.5

分，最多得 2 分。本小项最多得 3 分。

4. 拟投入主要技术人员中配备注册监理工程师



每 1 名得 1 分。本小项最多得 2 分。

本项最高得 15 分。

注：1、需提供招标代理机构、以上人员在省级

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登记的机构及从业

人员信息，无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2、以上人员同一人多个职称，只计取最高

等级。

3、以上人员提供相应证书扫描件及本项目

投标截止时间前 6 个月以内任意 1 个月的在投标

人单位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无提

供不得分。

4、项目负责人的招标代理工作须提供招标

公告网上打印页、所代理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委

托协议或合同作为证明文件，如证明文件中未能

证明其为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则另须提供由业

主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文件，无提供证明

材料不得分。

10
技术部分

总分：40

对项目的

编制目

的、背景

的认识与

把握

10

对项目的编制目的、背景的认识与把握好的评为

优，得 8-10 分；对项目的编制目的、背景的认

识与把握较好的评为良，得 5-7 分；对项目的编

制目的、背景的认识与把握一般的评为差，得

1-4 分；无提供的，不得分。

项目技术

路线、总

体工作思

路

10

对项目技术路线、总体工作思路清晰的评为优，

得 8-10 分；对项目技术路线、总体工作思路较

清晰的评为良，得 5-7 分；对项目技术路线、总

体工作思路一般的评为差，得 1-4 分；无提供

的，不得分。

工作方案 10

工作方案好的评为优，得 8-10 分；工作方案较

好的评为良，得 5-7 分；工作方案一般的评为

差，得 1-4 分；无提供的，不得分。

工期与服

务保障
10

工期与服务保障好的评为优，得 8-10 分；工期

与服务保障较好的评为良，得 5-7 分；工期与服

务保障一般的评为差，得 1-4 分；无提供的，不

得分。

11 合计：100 100

12 验收 以合同约定为准。

13 结算方式 以合同约定为准。



14 违约责任 以合同约定为准。

15
补充合同和解

决争议方式
以合同约定为准。

16 备注

1. 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同范本”，业主单

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

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 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结果的内容一致。

17 其他

响应方案必须每页盖单位公章，报价书必须按照需求书中的模板编

制，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响应方案按废标处理，不纳入本次评选

范围。



一、报价书

致：广州市越秀区市政和水利维护所

我公司对 项目报价如下表：

服务费（暂估） 280,200.00 元

计算依据：

1、参照国家计委〔2002〕1980 号《招

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的《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

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文）及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关于进一步放开建

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

格〔2015〕299 号文）规定的计费标准

收取。

2、本费用为暂估价，最终结算金额不超

过批复概算对应开项的费用。

投标下浮率 %(=15%+ %)
A=B+C，A 为投标下浮率，B 为 15%，C

为附加下浮率

报价（含税）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一、投标者需填报序号 2（投标下浮率）、序号 3[报价(含税)]。

二、序号 3[报价(含税)]=序号 1[服务费（暂估）]*[1-序号 2(投标下浮率)]

投标单位： （盖章）

日期：


